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４７

证券简称：成城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６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十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

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８

人，实到董事

８

人。 会议由董事长成清波

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以下

议案：

一、《关于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武汉众新联商贸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的议案》

为培育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公司与王淼签订了《股权转让意向书》，拟

自筹资金收购王淼持有的武汉众新联商贸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 交易价格待公司聘请会计师事

务所对武汉众新联商贸有限公司审计完成后议定。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１

、转让方愿意将其持有的武汉众新联商贸有限公司

３０ ％

股权转让给公司，具体交易金额

待公司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武汉众新联商贸有限公司审计完成后议定。

２

、为了规范化管理和扩大经营，收购完成后，武汉众新联商贸有限公司的经营管理权交予

公司，并承诺将武汉众新联商贸有限公司经营利润的

５０％

分配予公司。

３

、协议书生效后，公司按受让股权的比例承担相应的风险及亏损。如转让方在签订本协议

书时，未如实告知公司有关武汉众新联商贸有限公司在股权转让前所负债务，致使公司在成为

武汉众新联商贸有限公司的股东后遭受损失的，公司有权向转让方追偿。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武汉众新联商贸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王淼

注册资本：伍仟万元整

注册地点：武汉市江岸区解放公园路

４５

号

工商注册号：

４２０１０２００００４５９２３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６

日

经营范围：金属材料、金属矿产品、非金属矿产品（不含成品油）、五金、电料、建筑材料、机

械设备、通讯设备（不含无线发射装置）、布匹、纺织品、服装、鞋帽、仪器仪表、家用电器、化工产

品（不含危险品）、办公自动化用品、电脑及耗材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煤炭批发（经营期限与许可证核定的

期限一致）。 （国家有专项规定需经审批的项目，经审批后或凭有效许可证方可经营）

２

、武汉众新联商贸有限公司主营业务：大宗商品贸易、煤炭批发、代理进出口业务。

３

、武汉众新联商贸有限公司现股东为王淼，持有

１００％

股权。

４

、武汉众新联商贸有限公司最近期财务状况（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８０

，

６３８

，

９９４．９０ １０８

，

２５１

，

４４９．３９ ２５０

，

６２４

，

６９０．７１ ３５０

，

０５２

，

３２８．３５

负债总额

５２

，

５５５

，

１６９．７４ ６３

，

１１８

，

１７５．２８ １４５

，

０６０

，

９７２．１２ ２４０

，

７５４

，

５６６．８１

所有者权益

２８

，

０８３

，

８２５．１６ ４５

，

１３３

，

２７４．１１ １０５

，

５６３

，

７１８．５９ １０９

，

２９７

，

７６１．５４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营业收入

２５８

，

５３９

，

１３３．２０ ４５４

，

３４６

，

０５１．６６ ６７８

，

６２０

，

１３４．８０ １５０

，

３３５

，

２４５．３９

营业利润

８

，

７１８

，

９５７．８５ １９

，

７１８

，

７４０．０５ ２７

，

２４０

，

５９２．６４ ４

，

９７８

，

７２３．９３

净利润

８

，

１６６

，

９９６．８１ １７

，

０４９

，

４４８．９５ ２０

，

４３０

，

４４４．４８ ３

，

７３４

，

０４２．９５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武汉众新联商贸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６８．７８％

。

本次董事会后， 待拟收购目标资产的审计工作完成后， 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该事

项。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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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成城股份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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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十三次董事会议案修订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了第七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向深圳市中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相关决议的有效期的议案》，决议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议案内容如下：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深圳市中技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的修订议案》；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７

日，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向深圳市中技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相关决议的有效期的议案》，决议将公司向

深圳市中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相关决议的有

效期延长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向深圳市中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

（关联交易）相关决议的有效期的议案》，决议将公司向深圳市中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相关决议的有效期延长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鉴于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尚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中， 公司决定将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相关决议的有效期延长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

由于公司对本次重组审核存在理解偏差，为避免误导投资者，特将上述议案内容最后一句

修订如下：

鉴于公司正在落实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意见，准备并制作截止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公司及标的公司有效的财务资料及其它申请文件进行报送，公司决定将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相关决议的有效期延长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０７

证券简称：多氟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１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发明专利证书和实用

新型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近期取得了

４

项由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及实

用新型专利证书。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发明人

专利

类型

申请日

专利权

期限

证书号

１ ＺＬ ２００９ １ ０３１１２２５．８

一种低成本六氟磷酸锂

的制备方法

侯红军等

１１

人

发明专利

２００９．１２．１１ ２０

年 第

９５８２２７

号

２ ＺＬ ２０１０ １ ０５９１９０３．３

一种利用磷肥副产物氟

硅酸钠生产多晶硅的方

法

李世江等

９

人

发明专利

２０１０．１２．１６ ２０

年 第

９６２９５６

号

３ ＺＬ ２０１１ ２ ０３４３７８８．８

一种流化床

李世江等

６

人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１．０９．１４ １０

年

第

２２１４１０５

号

４ ＺＬ ２０１１ ２ ０３３６７５０．８

一种无水氟化铝的生产

系统

侯红军等

７

人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１．０９．０８ １０

年

第

２２０２９４１

号

以上专利的专利权人为：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这些专利的取得有利于发挥公司的

自主知识产权优势，形成持续创新机制，保持技术领先。

特此公告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０７

证券简称：多氟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２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对外投资概述

多氟多（昆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系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云南

祥丰金麦化工有限公司和安宁市银州化工有限公司在云南省安宁市禄脿镇共同投资设立的

合资企业，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多氟多（昆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实收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人民币。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及内容已分别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信息披露见《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３

）和《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３

），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二

．

进展公告内容

多氟多（昆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于近日获得安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内容如下：

１．

注册号：

５３０１８１１０００１６９０３

２．

公司名称：多氟多（昆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３．

公司住所：云南省安宁市禄脿镇下禄脿村

４．

注册资本壹亿元正，实收资本壹亿元正

５．

公司类型：非自然人出资有限责任公司

６．

法定代表人：韩世军

７．

经营范围：从事无机氟化工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设备进出口业务。（以上经营范围中

涉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审批，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

８．

营业期限：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

２０６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

三

．

备查文件

多氟多（昆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十二日

关于长安沪深

300

非周期行业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延长募集期的公告

长安沪深

300

非周期行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2[130]

号文核准，

已于

2012

年

5

月

14

日开始募集，原定认购截止日为

2012

年

6

月

13

日。 为充分满足投资者的

投资需求，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长安沪深

300

非周期行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长安沪深

300

非周期行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和《长安沪深

300

非周期行

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等文件的相关规定，经长安沪深

300

非周期行业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管理人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本基

金托管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本基金销售代理机构协商， 决定将本基金募集期延长至

2012

年

6

月

20

日。

在募集期间，本基金将继续通过本公司直销中心与广发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宏

源证券、银河证券、国泰君安证券、海通证券、中信证券、广发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光大证券、兴

业证券、招商证券、安信证券、恒泰证券、信达证券、中信万通证券、华安证券、中信（浙江）证券、

日信证券、深圳众禄、万联证券等多家销售代理机构公开发售，具体事宜以各销售代理机构的

公告和规定为准，欢迎广大投资者到本基金的各销售网点咨询、认购。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阅读刊登在

2012

年

5

月

9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的《长安沪深

300

非周期行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及《长安沪深

300

非周期行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投资者还可通过本公

司客户服务统一咨询电话：

400-820-9688

咨询有关详情， 也可登陆本公司网站

(www.

changanfunds.com)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437

股票简称：誉衡药业 公告编号：

2012-040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现场结合通讯形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5

月

30

日以传真及电子邮

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的通知》

,

并于

2012

年

6

月

8

日在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开发区

B

区裕华路融慧园

28

号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形式

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9

人，实参加董事

9

人，董事长朱吉

满先生、董事兼总经理杨红冰先生由于出差，以通讯形式参加本次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朱吉满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

议及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债券发行方式的议案》

根据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对第二届董事会的授权，如公司本次申请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在获得证监会核准后，拟按照两期发行，发行规模不超过

8

亿元（含

8

亿元）人民币。 第一

期发行自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之日起六个月内发行，不少于本期债券规模的

50%

，

即人民币

4

亿元；剩余债券在核准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发行完毕，具体发行时间由公司及主

承销商根据市场情况协商确定。

表决结果：表决票数

9

票，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二、审议并通过了《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增加违约承诺的议案》；

根据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对第二届董事会的授权，在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的《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偿还保障措施的议案》承诺的保障措施基础上，增加以下内

容：如果公司未按时偿付本期债券本金和

/

或利息，对于逾期未付的本金和

/

或利息，公司将根

据逾期天数按逾期利率向债券持有人支付逾期利息， 逾期利率为本期债券票面利率的

120%

。

表决结果：表决票数

9

票，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

通知》（证监发

[2012]37

号）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黑龙江监管局《关于转发

<

关于进一步落

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

的通知》（黑证监上字

[2012]7

号）等文件的要求，结合

公司的发展规划，制定了现金分红政策。

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 拟对公司章程做出相应的修订并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 详阅

2012

年

6

月

12

日于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刊载的《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及《公司章程》

(2012

年

6

月

)

全文，本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股东大会时间另行通知。

表决结果：表决票数

9

票，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390

证券简称：信邦制药 公告编号：

2012-031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自有闲置资

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资金使用额度不超过

5,000

万元

,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为

控制风险，以上额度内资金只能购买一年以内保本型理财产品，不得用于证券投资，不得购买

以股票及其衍生品以及无担保债券为投资标的的银行理财产品。 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

施本方案相关事宜，授权期限为自决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择机购买

了银行理财产品，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理财产品的主要情况

2012

年

6

月

8

日， 公司出资

1,000

万元购买招商银行点金公司理财之人民币岁月流金

51239

号理财产品。 具体情况如下：

1

、存款本金

:1,000

万元

(

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

2

、交易日

: 2012

年

6

月

8

日

3

、起息日

: 2012

年

6

月

11

日

4

、到期日

: 2012

年

7

月

24

日

5

、预期收益率

:

年利率

4.20%

6

、收益分配：投资者持有本理财计划至到期日或提前终止日，招商银行保障理财本金，并

在到期日后或提前终止日后

3

个工作日内将理财本金和理财收益划转至投资者指定账户。

7

、收益类型：保本浮动收益类。

8

、投资方向：本理财计划资金由招商银行投资于我国银行间市场信用级别较高、流动性较

好的金融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国债、金融债、央行票据、债券回购、资金拆借、银行存款以及高信

用级别的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资产支持证券、次级债等其他金融资产，并可

投资于可转换债券、可分离债、新股申购、交易所债券等其他金融资产

9

、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不涉及募集资金，也不向银行贷款。

10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招商银行无关联关系。

二、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投资理财产品均为保本型理财产品，风险较低，所使用的资金为闲置自有资金。

目前公司财务状况稳健，因此相应资金的使用不会影响公司日常业务的开展，而有利于提高闲

置资金的收益。

三、截至公告日，公司过去

12

个月内累计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尚未到期的金额，共计

4,000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

。 本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

、监事会《关于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审核

意见》；

3

、独立董事《关于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独

立意见》；

4

、民生证券《关于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核

查意见》。

特此公告。

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0886

证券简称：国投电力 编号：临

2012-021

证券代码

: 110013

证券简称

:

国投转债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及“国投转债”转股

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将于

2012

年

6

月

18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刊登《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并同时刊登《关于

根据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方案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 根据

"

国投转债

"

募集说明书中发行条款的相关规定，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应对当期转股价

格进行调整。

"

国投转债

"

将于

2012

年

6

月

15

日至本次利润分配实施股权登记日（具体时间另见公

司将于

2012

年

6

月

18

日公布的《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期间停止转股，除息日恢

复转股。 特提醒如有意愿参加公司

2011

年度权益分派的

"

国投转债

"

持有人请在

2012

年

6

月

14

日（含

6

月

14

日）之前进行转股。

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2012

年

5

月

8

日召开的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股东大会决议刊登于

2012

年

5

月

9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www.sse.com.cn

）。

特此公告。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12

日

股票简称：渤海物流 股票代码：

000889

公告编号：

2012-34

秦皇岛渤海物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份发行价格及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秦皇岛渤海物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于

2012

年

4

月

17

日召开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该议案确定：

"

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因派息、送股、转增股本、配股

等原因导致股份或权益变化时，本次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亦将作相应调整

"

。 有关该议案内容

和审议通过情况已分别于

2012

年

3

月

30

日、

4

月

18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公告，公告名称分别是《秦皇岛渤海物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

2012

年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

公告编号

2012-19)

、《秦皇岛渤海物流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公告编号

2012-27)

。

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一次会议同意，已获

2012

年

3

月

16

日召开的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已执行完毕。 该利润分配方案的有关

内容、审议、执行情况已分别于

2012

年

2

月

24

日、

3

月

17

日、

4

月

26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公告，公告名称分别是《秦皇岛渤海物流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

公告编号

2012-08)

、《秦皇岛渤海物流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公告编号

2012-17)

、《秦皇岛渤海物流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

公告编号

2012-32)

。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定价基准日是

2012

年

3

月

30

日。

2012

年

5

月

4

日

(

股权登记日

)

，按照公司

201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公司以现有总股本

338,707,568

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22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除息日为

2012

年

5

月

7

日。

综上所述，公司对本次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作相应调整，调整公式为：调整后的每股发行

价格

＝

调整前的每股发行价格

-

期间每股派息金额， 即

5.45

元

/

股

-0.022

元

/

股

＝5.428

元

/

股，确

定调整后发行价格为

5.43

元

/

股

(

四舍五入

)

，按照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58,000.00

万元测算，调

整后发行股份的数量为

106,813,996

股

(

调整前为

106,422,018

股

)

。

特此公告。

秦皇岛渤海物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002537

证券简称：海立美达 公告编号：

2012-028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日照兴业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2012

年

4

月

26

日召开的第

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收购日照兴业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和日照兴发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27

日

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收购日照兴业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和日照兴

发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20,311.00

万元收

购日照兴业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称

"

兴业汽配

"

）

60%

的股权，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16

日召

开了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该项议案。

本次收购兴业汽配总价款的

40%

的收购款项公司已于

2012

年

5

月

18

日支付到位。 兴

业汽配于

2012

年

6

月

6

日完成了本次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 取得了日照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颁发的注册号为

371100400001779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具体信息如下：

住所：日照市北环路中段南侧（市高科园科技路西）；法定代表人姓名：刘国平；公司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作）；注册资本：

300

万美元；实收资本：

300

万美元；经营范围：汽车、

农用车零部件及配件生产、销售。 股东（发起人）：日照兴业集团有限公司，韩国韩德产业株式

会社，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期限：自

2003

年

09

月

19

日至

2063

年

09

月

18

日；

成立日期：二零零三年九月十九日。

特此公告。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12

日

南方避险增值基金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到期份额的到期操作

及开放申购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发布了《南方避险增

值基金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到期份额的到期操作及开放申购的公告》， 决定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进行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到期份额的到期操作，并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开放申购。 为更好地为投资者提供服务，现对南方避险增值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或“南方避险”）本次到期操作和开放申购提示如下：

一、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到期份额的到期操作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到期份额的界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到期份额是指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避险周期到期的基金份额， 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

到期自动转入下一避险周期的份额以及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６

月

３０

日开放申购期间申购的份

额。

２

、到期操作的形式

（

１

）赎回基金份额；

（

２

）基金间转换（本次开通的基金转换是指从本基金转换转出为南方现金增利基金，包括

南方现金增利基金

Ａ

和南方现金增利基金

Ｂ

）；

（

３

）转入下一避险周期。

３

、到期操作的时间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每个工作日正常交易时间

内，通过本公司和各代销机构的营业网点（包括电子化服务渠道）办理赎回和基金间转换业

务。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起恢复日常赎回申请处理方式，即每周一开放赎回，同时停止本基金的转

换转出业务。

４

、到期操作赎回及转换的原则

（

１

）赎回和基金间转换采取“未知价”原则，即以申请当日收市后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

进行计算。

（

２

）基金份额持有人提交的赎回或基金间转换申请将按照“到期份额优先”的原则处理。

“到期份额优先”原则是指：当申请份额大于到期份额，则优先处理到期份额，再处理未到期份

额，对未到期份额收取赎回费或转换费；当申请份额小于到期份额，则全部视同为到期份额。

５

、到期操作的费用

到期操作期间，对于到期的份额，无论采取何种到期操作方式，基金份额持有人均无需支

付交易费用。 即基金份额持有人不需要支付赎回费用、转换费用以及转入下一避险周期的申

购费用。 对于未到期的份额，若基金份额持有人选择赎回或者选择基金间转换，需支付赎回费

或转换费。 基金份额持有人如不确定所持有的基金份额是否到期， 可访问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

ｎｆｆｕｎｄ．ｃｏｍ

）“南方

ｅ

站通———账户查询” 或拨打本公司全国免长途费的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

８８９－８８９９

）进行咨询。

６

、到期操作期间未选择赎回和基金间转换业务的基金份额，将默认自动转入下一避险周

期，基金份额持有人无须提交申请，其持有的到期份额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自动转入下一

避险周期，转入下一避险周期金额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对

于冻结账户，也将自动转入下一避险周期。

７

、转入下一避险周期的基金份额将在新的避险周期重新计算持有期，在本次避险周期到

期操作期间结束后， 下一避险周期到期操作期间开始前赎回将根据相关规定收取赎回费，敬

请投资者注意。

８

、转入下一避险周期的基金代码是

２０２２０２

。

９

、本基金本次开通基金转换（南方避险转换转出为南方现金增利基金）的销售机构名单

见附件。

二、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到期份额的避险条款

１

、基金份额持有人无论选择赎回、基金间转换还是转入下一避险周期都适用避险条款。

２

、若投资者选择赎回，而可赎回金额低于其投资金额，则基金管理人将按投资金额（扣除

已分红款项）支付给投资者。

３

、若投资者选择基金间转换，而可赎回金额低于其投资金额，则基金管理人将以投资金

额（扣除已分红款项）作为转出金额。

４

、若投资者选择转入下一避险周期，而可赎回金额低于其投资金额，则基金管理人将以

投资金额（扣除已分红款项）作为转入下一避险周期的金额。

三、本次开放申购的相关规定

１

、本基金本次开放申购的基金代码是

２０２２０２

。

２

、申购的开放日和时间

本基金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通过基金管理人的直销网点（包括官方

网站（

ｗｗｗ．ｎｆｆｕｎｄ．ｃｏｍ

）“南方

ｅ

站通———网上交易”）及基金代销机构的代销网点（包括电子化

服务渠道）向个人和机构投资者开放申购业务。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起结束本次申购业务。

３

、申购的原则

（

１

）本基金申购采用“未知价”原则，即申购份额以申请当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

计算，并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两位以后的部分舍去，舍去部分归入基金资产。

（

２

）“金额申购”原则，即申购以金额申请，申购的最低金额为

１０００

元人民币。

（

３

）申购份额的计算方法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

１＋

申购费率）

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额

＝

净申购金额

／

申购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

４

）正常情况下，注册登记人在

Ｔ＋１

日对

Ｔ

日的申购申请进行有效性确认，为投资者登

记权益并办理注册登记手续，投资者自

Ｔ＋２

日（含该日）后在本基金的赎回开放日有权赎回

该部分基金。投资者通常可在

Ｔ＋２

日向销售机构或以销售机构规定的其他方式查询申购的成

交情况。

４

、申购的费用

本基金的申购费率随申购金额的增加而递减，如下表所示：

申购金额

（

Ｍ

）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０

万

１．０％

Ｍ≥１０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５

、本次开放申购的规模控制

本次开放申购期间，本基金的份额总规模上限为

５０

亿份，采用末日比例确认的方式实现

总规模的有效控制。 若本次开放申购期间任何一天（含第一天）当日申购截止时间后，本基金

份额总规模接近或超过

５０

亿份，本公司将结束本次申购并于次日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若本次开放申购期间申购申请全部确认后本基金份额总规模不超过

５０

亿份 （含

５０

亿

份），则所有的申购申请予以确认。 若本次开放申购期间本基金的份额总规模超过

５０

亿份，则

本次开放申购期间的申购申请采用末日比例确认的原则给予部分确认，未确认部分的申购款

项将在本次开放申购期间结束后退还给投资者。 当发生部分确认时，投资者申购费率按照比

例确认后的有效金额所对应的费率计算，而且有效金额不受申购最低限额的限制。

本次到期自动转入下一避险周期的基金份额不参与“比例确认”，全部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自动转入下一避险周期。

当发生比例确认时，本基金将在规模控制

５０

亿份的原则下，根据开放申购日（

Ｔ

日）基金

现有份额规模、当日赎回和转换转出份额以及有效申购申请金额来确定申购确认比例，并在

Ｔ＋２

日将比例确认的结果予以公告。

６

、本基金开放申购的销售机构名单见附件。

四、转入下一避险周期资金及本次开放申购资金的避险和担保

１

、 本基金为转入下一避险周期资金及本次开放申购资金提供避险条款。 避险周期为三

年，避险周期到期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９

日，如该日为非工作日，则避险周期到期日顺延至下一

个工作日。

２

、避险条款

转入下一避险周期份额及本次开放申购份额在下一避险周期内持有到期的均可以享受

如下避险条款：

（

１

）如可赎回金额高于或等于其投资金额，基金管理人将按赎回金额支付给投资者。

（

２

）如可赎回金额低于其投资金额，基金管理人将按投资金额（扣除已分红款项）支付给

投资者，并由担保人提供担保。

持有本基金份额避险周期未到期的，赎回部分不适用避险条款。

本条所称“持有到期”是指：持有本基金份额至避险周期到期日。

本条所称“投资金额”是指：基金持有人的投资金额。 转入下一避险周期持有人的投资金

额为转入下一避险周期日的转入金额；本次开放申购的持有人的投资金额包括净申购金额及

申购费用。

本条所称“可赎回金额”是指：根据基金避险周期到期日基金单位累计净值（到期日基金

份额净值加上本避险周期内单位基金份额累计分红额）计算的赎回确认金额。

３

、担保

本基金由中投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范围为可赎回金额

低于投资金额的差额部分，担保期限自基金避险周期到期日起六个月止。

４

、到期操作

避险周期到期操作期间，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选择采取赎回、基金间转换或再转入下一

避险周期的方式，无论采取何种到期操作方式，基金份额持有人均无需支付交易费用；到期操

作期间未选择赎回和基金间转换业务的基金份额，将默认转入下一避险周期，基金份额持有

人无须提交申请，转入下一避险周期的基金份额将在新的避险周期重新计算持有期。 届时基

金管理人将提前发布到期操作公告，说明到期操作期间、到期操作的相关规则。

五、其他事项

１

、本公告仅对本次到期操作和开放申购的有关事项和规定予以说明，其他未说明的事项

遵循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规定。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 请访问本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ｎｆｆｕｎｄ．ｃｏｍ

）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２

、基金管理人可综合各种情况对本次到期操作和开放申购的安排做适当调整。

３

、 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ｎｆｆｕｎｄ．ｃｏｍ

） 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费的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８８９－８８９９

）咨询相关情况。

４

、本公告解释权归基金管理人。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二日

附件一：南方避险增值基金担保函

南方避险增值基金担保函

本担保函由中投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出具，其注册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一号东方

广场

Ｗ２

座

７

层。

本担保函为南方避险增值基金（以下简称南方避险或本基金、基金）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避险周期

到期进入下一避险周期的持有人及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至

７

月

１０

日开放申购期申购本基金的

持有人的利益而订立，在符合本担保函的规定下，该持有人可有效地享有本担保函的利益。

在《南方避险增值基金基金合同》中，基金管理人同基金持有人约定了回避本金损失风险

的避险条款，为保障基金持有人利益，本担保人愿就基金管理人对该避险条款的履行提供不

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保。

一、担保的范围

担保对象：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避险周期到期转入下一避险周期及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至

７

月

１０

日开放申购期申购本基金的基金持有人。

担保范围：按基金避险周期到期日的基金单位累计净值（到期日基金份额净值加上本避

险周期内单位基金份额累计分红额，下同）计算的可赎回金额低于基金持有人投资金额的差

额部分。

保本金额：基金持有人的投资金额。 转入下一避险周期持有人的投资金额为转入下一避

险周期日的转入金额；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至

７

月

１０

日开放申购期申购的持有人的投资金额包

括净申购金额及申购费用。

基金持有人在避险周期到期日选择基金间转换或转入下一避险周期的， 同样适用本担

保。 但基金持有人在避险周期到期前赎回的部分不在担保范围之内。

二、担保期限

自基金避险周期到期日起六个月止。

三、担保的方式

在担保期间，本担保人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四、担保责任的履行

在避险周期到期时，如果按到期日基金单位累计净值计算的可赎回金额低于基金投资人

投资金额，基金管理人不按基金合同的约定向基金投资人支付不低于投资金额扣除已分红款

后的赎回款项，基金投资人有权就差额部分向本担保人追偿，本担保人应及时履行担保责任，

向基金投资人清偿。

五、当发生下列情形时，担保人不承担担保责任：

１

、 在避险周期到期日按到期日基金单位累计净值计算的可赎回金额不低于基金持有人

投资金额的；

２

、基金持有人在避险周期到期前赎回的基金份额部分；

３

、在避险周期内，基金终止的；

４

、在避险周期内，基金更换基金管理人的，但本担保人书面同意继续承担担保责任的除

外；

５

、发生不可抗力事件或基金合同规定的其他情形，基金管理人免于履行避险条款的。

六、适用法律及争议解决方式

本担保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发生争议时，各方应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

向担保人注册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根据事后达成的仲裁协议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担保人：中投信用担保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二：

１．

本次开通南方避险转换为南方现金增利基金的销售机构名单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临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招商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

（浙江）有限责任公司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银国际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

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国联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都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南京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创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

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大同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方正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新时代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龙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天相投

资顾问有限公司

２．

本次开放申购的销售机构名单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汉

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渤海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徽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

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宏源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民生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渤海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宝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

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财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国盛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大同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鑫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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